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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112學年度【學生才藝競賽】實施辦法 

一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生，個人或團體參賽（可跨年級、跨班組隊。如跨年級組隊，以隊 

   員之最高年級為參賽之組別）。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3年 3月 20日（星期三）13：10【上列為暫訂時間，必要時視狀況另行調整。】 

三、比賽地點：音樂類比賽於本校三樓音樂廳或音樂教室，舞蹈及其他類比賽於本校樂群堂二樓 

四、兒童才藝秀表演時間:遴選特優者，113年 4月 3日、4月 10日(星期三)於樂群堂二樓上台表演。 

五、報名辦法：  

1、113年 2月 22日（星期四）起至學務處索取報名表或至本校網站公告下載，並於 3月 8 日

(星期五）放學前填妥繳交至學務處，報名表各項資料須填寫完整，不完整恕不受理。 

2、每位學生最多報名個人組及團體組各一項（擔任伴奏不列入計算） 

3、表演者二人以上即為團體組，團體組請填寫隊員名單。 

六、評比辦法： 

1、評審：聘請藝術與人文、舞蹈、體育…教師為評審老師。 

2、項目--國樂、西樂、舞蹈、歌唱、武術、民俗體育、說唱藝術……等。          

 （歌唱及樂器項目，獨唱、獨奏含伴奏視為個人組，重唱、重奏視為團體組） 

3、評分標準：每位評審老師總分為 100分，包括： 

   (1) 熟練度、流暢度：50% (2) 韻律感、表現力：30%(3)其他（表情、服裝… 等）20% 

4、以評審之分數總和加以平均決定等第。 

5、服裝、表情以不妨礙善良風俗為原則。 

6、為使表演更加活潑，可使用道具與配件。 

七、賽程公告及流程表： 

 項目 日期 說明 

1.索取報名表 2月 22日（星期四）起 
至學務處索取報名表或

至本校網站公告下載 

2.報名截止 3月 8日(星期五）放學前 繳交至學務處 

3.抽籤 3月 12日（星期二）抽籤決定表演序位   

4.賽程公告修正或異議 

學務處將於 3月 13日(星期三)中午前於

校網公告，如有疑義，請於當日晚間八

點前提出。 

逾期恕不受理 

5.比賽時間 3月 20日（星期三）13：10開始 
為暫訂時間，視報名人

數、組數另行做適度修訂 

6.兒童才藝秀表演時間 
4月 3日、4月 10日(星期三) 

08:00-08:40 

遴選為特優者，獲邀上台

表演，地點:樂群堂二樓 

八、競賽辦法： 

1、各組依抽籤順序出場比賽。 

     2、各項比賽所需器材、背景音樂檔案自備，播音及擴音系統由學務處統籌。 

九、獎勵辦法： 

1、以參賽隊（人）數，依特優 1/5，優等、甲等各 2/5的比例錄取。 

2、個人組：特優－頒發獎狀及獎金參佰元。 

           優等－頒發獎狀及獎金貳佰元。 

           甲等－頒發獎狀及獎品。 

   團體組：特優－頒發獎狀及每隊獎金伍佰元。 

           優等－頒發獎狀及每隊獎金參佰元。 

           甲等－頒發獎狀及獎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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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112學年度學生才藝競賽報名表-1 

報名人或團體代表人 班級：__________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組別 

(勾選) 

項    目 

(勾選) 
所需器材 

表演曲目 

或表演名稱 

預估 

表演時間 

伴奏人 

班級姓名 

備      

註 

□
個
人
組 

音樂類國樂組  □ 
     

音樂類西樂組  □ 
     

音樂類歌唱組  □ 
     

舞蹈類        □ 
     

其他類        □ 
     

□
團
體
組(

請
填
下
方
隊
名
及
隊
員
名
單) 

音樂類國樂組  □ 
    

 

音樂類西樂組  □      

音樂類歌唱組  □ 
     

舞蹈類        □      

武術          □ 
    

 

民俗體育      □ 
    

 

其他          □ 
    

 

 

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112學年度學生才藝競賽報名表-2（團體組才需要填寫，若欄位不足請自行補充） 

隊名 
 

職 稱 班 級 姓       名 職 稱 班 級 姓       名 

隊長   隊員 5   

隊員 1   隊員 6   

隊員 2   隊員 7   

隊員 3   隊員 8   

隊員 4   隊員 9   

※報名表請於 113年 3月 8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交至學務處，請務必確認填寫完整，不完整恕不受理。 


